
附表二 都市型園區之園區事業管理費費率表 

項次 科學園區別/基地別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新竹科學園區/X基地 3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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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會授竹商字第1130030661B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7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科學園區管理費收取辦法§3



附表三 科學園區內其他機構（不含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管理費收費

一覽表 

機構類別 收費標準 計費方式：收固定最低費用並依不同類型，採分段累進計費 

報關/運輸 

依租用面
積，採分
段累進計
費 

最低費用4,500元/每月 

級距 租用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50以下  4,500 

2 逾50至100以下 5 4,750 

3 逾100 6  
 

工商服務
業/研究機
構/育成中
心/財團法
人 

依租用面
積，採分
段累進計
費 

最低費用4,500元/每月 

級距 租用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300以下  4,500 

2 逾300至1,000以下 2.25 6,075 

3 逾1,000至2,000以下 2.5 8,575 

4 逾2,000 2.75  
 

生活服務
業/其他團

體 

依租用面
積，採分

段累進計
費 

最低費用2,000元/每月 

級距 租用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100以下  2,000 

2 逾100至300以下 3.5 2,700 

3 逾300至1,000以下 4 5,500 

4 逾1,0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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